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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

習實施計畫 

                                                                                          

                                                     110年 1月 5 日行政會議訂定 

111年 1 月 11日行政會議修訂 

112年 1 月 12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7 年 8 月 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4551B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11月 10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草案)辦理。 

二、目的 

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至校外實習，以增進其實

務知能；並為能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驗，辦理赴產業進行參訪活動，以達成與產業接

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三、實施對象 

本校包括高職各職科及實用技能學程學生。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實習處。 

(二)承辦單位：實習組。 

(三)協辦單位：各職科。 

五、辦理模式 

(一)校外職場參觀：由學校各科規劃高一到高二學生至相關事業機構進行半天或一天的

參訪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二次為限。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由學校安排高二以上學生至事業機構進行六週以內之

實務實習，學生每人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六、辦理方式及學分採計規定 

(一)校外職場參觀之辦理方式： 

1.校外職場參觀前應適當提供職涯發展的講座或說明，並為參加職場參觀學生說明

相關注意事項。 

2.參加學生應先徵得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行前必須辦妥平安保險。 

3.應與業界廠商安排適當之實務體驗內涵。 

4.參與學生必須撰寫心得報告，各科亦應留存相關照片、文件檔案及相關實施資料。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之辦理方式： 

1.分散於學期中之每星期固定日實施，採行「校內併校外實習」。但是校外實習節數，

不得超過該實習課程整學期授課節數三分之一，每學期以六星期為限。授課節數及



2 

 

學分採計方式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

以每學期每星期授課一節，或總授課節數達 18 節者，為 1學分。。 

2.連續集中一定期間實施校外實習，每學期實習時間為六週(含)內。授課節數及學分

採計方式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實習時數達 72 小時者，始

得採計為 1 學分，每學期以 2 學分為限。。 

3.連續集中一定期間實施校外實習，每學期實習時間超過六週。學分採計基準依「高

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4.校外實習未達六週者，本校仍應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並作成評估報告及

合作契約草案，實習之業界應為合法立案之公民營企業，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關，

其他事項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5.應與業界實習機構或單位應訂定合作意向書或意願書，以達成共識並確保學生及

雙方權益。 

6.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及勞安講習，灌輸學生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念，使學生充分了解

產業生產特性，建立學生正確之工作態度，使學生了解廠家之規範及要求，幫助學

生盡快適應實習場域。 

7.為協助學生能適應職場工作環境，擬於安排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派請該科專業教師

一名，至少每兩週一次前往學生實習生產業機構輔導訪視，逐位逐項審視學生工作

崗位環境及其實習操作內容，提供指導及必要之協助，並記錄學生學習情形，了解

學生實習狀況並與現場主管進行討論交流。 

8.為提供妥善的輔導及技能學習協助，安排科主任及導師提供學生學校課業修習、技

能學習輔導及職涯輔導的諮詢與協助。 

9.應協助學生與產業界研議未來若有職缺，將以本校實習學生為優先考量，以提升學

生之就業意願及滿足產業機構人才需求。 

10.實習結束後應協調廠家於課餘或週六日時間，提供工讀機會，以提升學生未來就

業機會，與技藝的熟悉。 

11.實習期間表現優良學生，於返校後將於公開場合表揚及頒獎鼓勵，並連繫平面媒

體加以報導。 

七、績效與成效 

各科辦理本計畫結束時，應進行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度之調查，並於每學年結束後

一個月內，提出整學年執行成果報告。 

八、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九、本計畫經課發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